
《通知》）对相关政策及执行中有关事宜予以明确。现就符合《通知》

规定准予退还已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的国外贷款项目项下进口设备，

申请办理退还进口环节增值税手续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对于符合《通知》规定的进口设备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条件

和要求的国外贷款项目，有关项目单位要求退还该项目项下进口设备已

征收的进口环节增值税的，应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有关项目单位应持本公告规定的相关材料向项目单位所在地

海关（以下简称主管海关）申请办理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认定手续；

（二）主管海关经审核确认后，出具《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

织贷款项目项下进口设备符合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条件的认定证明》

（格式详见附件，以下简称《免税认定证明》）；

（三）有关项目单位凭主管海关出具的《免税认定证明》向原进口

地海关申请办理退还进口环节增值税的手续。

二、有关项目单位应于2010年11月30日前向主管海关提出办理免征

进口环节增值税认定手续申请，并在《免税认定证明》的有效期内向原

进口地海关申请办理退税手续；逾期，主管海关和原进口地海关均不再

受理。

三、有关项目单位进口国外贷款项目项下设备时已取得《进出口货

物征免税证明》（以下简称《征免税证明》）并免征进口关税的，在向主

管海关申请办理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认定手续时，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办理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认定的书面申请（加盖企业公章；

《通知》附件1所列的贷款项目单位，应说明具体项目属于《通知》附件

1所列贷款项目的类别）；

（二）《征免税证明》第三联（进口单位留存联）复印件；

（三）经海关和国库经收处（银行）盖章的《海关专用缴款书》复

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四）进口货物报关单（付汇证明联）复印件；

（五）《通知》附件1所列贷款项目单位以外的其他国外贷款项目单

位，应提供地（市）级国税主管机关出具的《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

组织贷款项目单位税务确认书》（格式见《通知》附件2）；

（六）主管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四、有关项目单位进口国外贷款项目项下设备时未向海关申请办

理免征进口关税手续的，在向主管海关申请办理免征进口环节增值

税认定手续时，除需提交本公告第三条所列材料（不包括《征免税证

明》）外，还需提交办理国外贷款项目进口设备减免税审批申请所需的

相关材料。

五、主管海关在受理上述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认定申请后，对经审

核符合《通知》规定的免税条件和相关政策要求的，出具《免税认定证

明》（一张进口货物报关单对应一张《免税认定证明》）。

六、对于相关设备进口时未申请办理免征进口关税手续且已照章

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的，主管海关在出具《免税认定证

明》时，应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

法》（海关总署令第179号）的相关规定办理有关国外贷款项目的减免

税备案手续，但不出具《征免税证明》，之前已征收的进口关税亦不予

退还。

七、有关项目单位向原进口地海关申请办理国外贷款项目项下进

口设备退还进口环节增值税手续时，除应提交主管海关出具的《免税

认定证明》外，还应提交国外贷款项目项下进口设备的进口货物报关单

（付汇证明联）复印件、《海关专用缴款书》原件和复印件、进口合同复

印件等相关材料。进口地海关审核相关单证无误后，向有关项目单位出

具《收入退还书》。

八、本公告内容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项下进口设备符合

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条件的认定证明（格式）（略）

（海关总署公告2010年第61号；2010年9月19日）

建议·动态简讯

  基层财政干部和农村财会人员今后可在网上接受官方培训

财政部中华会计函授学校针对基层财政干部和农村财会人员的培训日前又有新举措。9月19日，中华会计函授学校

和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合作共建的中华会计函授学校远程教育平台（h ttp：//zhkjhx.ce.esnai.ne t），在财政部部长助理刘

红薇的点击下正成开通，这标志着我国面向基层开展的财政、财会培训进入了-个新阶段。

远程教育平台开通之后，众多基层财政干部和农村财会人员只需轻点鼠标，就可以任意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在

网上听课并测试，从此不再受时空限制。而且，远程教育具有广覆盖、高效、便捷的特点，突破了面授培训规模有限、

教学成本高的瓶颈，为实现大规模培训干部和大幅度提高素 质提供了有效载体。

中华会计函授学校校长李赤在开通仪 式上表示，2009年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开展的农村财套人员财政支农政策培

训工作共计培训村会计、村干部 35万人。2010年计划培训 80万人。同时，以加强基层财政资金监管为主题的乡镇财政

干部培训工作也已进行了全面部署，力争用 3年时间将20万乡镇财政干部培训一遍。

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和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签署的合作协议确定，远程教育平台暂重点面向开展农村财会人员财政支

农政策培训的师资和基层财政干部。今后，双 方将根据培训需要，探索更广泛的合作领域。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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